附件2
	个人/展览部门：
	          
	展览时间段：
	
XXX-XXX


	展览展厅位置：
	
	展览负责人（电话）：
	

	展览主题：
	

	作品类型和数量：
	立体（  ）、平面（  ）、影视（  ）

	
二级学院院长审批


签字：
年    月   日

	
教务处（实验教学中心）审批


签字：
年    月   日


	备注：该申请表一式两份，一份展览举办方留档，一份交教务处存档（纸质版和扫描PDF版）。


[bookmark: _GoBack]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展厅场地使用申请表
注：1.在提交展厅申请表时，须将已审批的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术成果展、优秀作品展等活动审批表》复印件一起提交，且至少提前一周完成提交；
2.教务处仅负责展厅场地排期，展出所需展具及展品安全由展出单位负责；
3.展出时间默认为一周，如后续无展出安排，可视情况适当延长展出时间。

